噪音污染管制



交通部 公告函件如下
 
（交通部90.10.25. 交路九十字第０一一三三八號函）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汽車排氣管、消音器經換（改）裝或增、減、變更原有規格者，究應移由環保機關處理，抑或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舉發處罰乙案
 
主旨：關於汽車排氣管、消音器經換（改）裝或增、減、 變更原有規格者，究應移由環保機關處理，抑或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舉發處罰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九十年九月十二日北市交三字第九０二三六八一四００號函。
 
二、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有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就其違反行為簡要「明確記載」於通知單違規事實欄內，故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員警應在其能明確認定違規事實後，方予以舉發，而非憑憶測舉發，本案汽機車排氣管、消音器不全或損壞者，由員警在違規現場予以認定處理，應無窒礙，故本部九十年五月九日交路九十字第００四八二九號函九十年四月三十日「研商車輛變更檢驗相關事宜」會議，方有紀錄七研商結論（二）共識，即有該等情事之違規，由員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處罰，但對於經換（改）裝或增、減、變更原有規格所產生噪音者等，非有儀器設備無法認定，當於經環保機關檢測後，方得依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裁處。
 
三、故本案請貴局協調貴府警察局，爾後對於汽機車排氣管之舉發，請其以違規事實明確者（如排氣管、消音器不全或損壞等），列為稽查取締之重點，依上開條例規定舉發處罰。對於疑似有違反「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者，其處理權責在於環保機關，相關執法問題，宜請協商貴府環保局主政研處。
警察機關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時，關於違規行為之認定，倘以目視方法即可探知，要無課以拍照方式保存證據之義務，然而關於噪音之認定非目視可行，且是否構成噪音而讓人不能忍受，常涉及個人之主觀感覺，則行政機關對於此等製造噪音之違規行為，倘欲依法處罰，必須有一套客觀標準供民眾遵循，且其檢測方式亦非單以執勤警員主觀上感覺為憑，此外，依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使用儀器檢查機動車輛噪音，由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為之。」是以車輛是否製造噪音，應以專業人員使用科學儀器檢測方可認定，非僅憑警員主觀上之臆測為其舉發之基礎，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因此曾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北警交字第０九二００九六八一一號函通令所轄各分局宜商請環保機關派員配合實施稽查，以避免因無儀器設備而僅憑臆測之「錯誤舉發」情事發生造成民怨。
臺北市監理處新聞稿
　　　　　　　　　　　　　　　　　　　            發稿單位：車輛管理科

　　　　　　　　　　　　　　　　　　　            發稿日期：98/02/27

                                                  聯絡電話：2762-7852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

                                                   （外縣市：02-27208889）

　　　　　　　　　　　　　　　　　　　            聯絡人員：郭重佑

 機車違規改裝排氣管歡迎民眾檢舉(共669字)

最近道路上常有看到機車騎士將機車改裝的酷炫亮麗，並發出巨大聲響馳騁街頭，臺北市監理處籲請改裝車主，其車輛設備變更仍然要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辦理，如未按規定任意改裝行為如涉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相關法令，將會遭到取締並召回臨檢改正。以常見改裝機車排氣管為例，警察機關於路邊攔檢舉發後，將資料傳送臺北市監理處，即會通知該車辦理臨時檢驗改正，如拒不到檢或覆驗仍不合格者，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7條規定，除可罰鍰外最重可註銷該車輛牌照。臺北市監理處去（97）年就機車改裝排氣管共寄出201張臨檢通知單。臺北市監理處表示，如市民發現有違規改裝排氣管之機車，可提供具體車號及事證（如照片等）予該處，該處將立即通知違規當事人辦理臨時檢驗。至於機車排氣管產生噪音問題，市民可提供噪音過大車輛經常出沒地點予環保機關，以利該機關現場進行蒐證與舉發事宜。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機車排氣管屬可變更項目，惟其變更要件為應具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且尾端出口應位於車輛後方，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6條規定如「排氣管、消音器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修復，或擅自增減變更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安全，可處機車所有人新台幣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另外機車排氣管角度過大影響後方騎士問題，交通部公路總局已彙整各監理機關意見報請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條文，以降低社會大眾之不良觀感並減少用路人之不便及困擾。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二 章 汽車牌照
	  23- 1 條
	汽車下列設備規格不得變更：

一、底盤設備：

（一）方向盤位置。

（二）傳動系統設備：指汽車之排檔型式、驅動方式、變速箱及齒輪箱。

（三）煞車作用設備：指煞車作用種類（總泵、分泵及油管）及防滑煞車

      系統。

（四）懸吊系統：指支臂、三角架與連桿機構。

二、引擎設備：指引擎之機械或渦輪增壓系統、氮氣導入裝置設備。

三、車身設備：

（一）車身外附加燈飾。

（二）車燈噴色或貼膠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機器腳踏車下列設備規格不得變更：

一、引擎設備：指引擎之機械或渦輪增壓系統、氮氣導入裝置設備。

二、車身設備：車燈噴色或貼膠紙。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附件十五 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定
四、本項設備變更得不經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但變更(或改裝、加裝)後應符合下列規定，並列為檢驗項目。

(一)汽車設備變更：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實施日期或適用日期

	車身
	空力套件（含汽車裙部、擾流板、尾翼）
	1.不得突出車身兩側及前、後方，致影響行車安全。

2.不得有銳利邊角。

3.不得阻礙駕駛人的視線。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檢驗項目。

	
	輔助階梯
	1.應與底盤大樑或是其他車體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2.不得有銳利邊角。

3.不得突出車身兩側，致影響行車安全。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檢驗項目。

	其他設備
	排氣管
	1.排氣管尾端出口應位於車輛後方。

2.排氣管不得突出車身兩側，其最低點與地面距離不得少於十公分。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檢驗項目。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二)機器腳踏車設備變更：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實施日期或適用日期

	其他設備
	照後鏡
	1.應與車身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2.不得影響駕駛人視角。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臨時檢驗項目。

	
	排氣管
	1.應有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

2.排氣管尾端出口應位於車輛後方。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臨時檢驗項目。

	車身
	車身外殼
	原機器腳踏車製造廠或機器腳踏車代理商宣告該車型外殼已停產者，可更換同廠牌同型式系列外殼。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臨時檢驗項目。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十六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各項異動，不依規定申報登記。
二、除頭燈外之燈光、雨刮、喇叭、照後鏡、排氣管、消音器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修復，或擅自增、減、變更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安全。
三、未依規定於車身標明指定標識。
四、計程車，未依規定裝置自動計費器、車頂燈、執業登記證插座或在前、後兩邊玻璃門上，黏貼不透明反光紙。
五、裝置高音量喇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
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

中華民國93年10月6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0930066337Ｄ號令、交通部交路發字第093Ｂ000064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四條

中華民國96年6月22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環署空字第0960044255D號、交通部交路字第0960085028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三條附表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加速噪音標準值：指車輛於一定路程、一定檔位行駛狀態下，測出之加速噪音量。
二、原地噪音標準值：指車輛於原地在一定引擎轉速下，測出之原地噪音量。
三、新車型審驗：指各車型車輛於製造或進口後，銷售或使用前，對該車型噪音情形所為之審查檢驗。

四、新車檢驗：指車輛經新車型審驗合格，於其製造或進口達規定之數量時，對其噪音情形所為之檢驗。

五、使用中車輛檢驗：指主管機關不定期於停車場（站）、路旁、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或其他適當地點，對車輛噪音情形所為之檢驗。
第　三　條　　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值如附表。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值

                                                                                   單位：dB（A）


	             車種分類


        標準值

檢驗項目    
	轎車、旅行車
	小客車、貨車及經公告之特殊車輛≦3.5公噸
	貨車、大客車及經公告之特殊車輛＞3.5公噸
	機器腳踏車

	
	
	
	
	≦50c.c
	＞50c.c. 

≦100c.c.
	＞100c.c. 
≦175c.c
	＞175c.c.

	
	
	
	＜150 kW
	≧150 kW
	
	
	
	

	第一期

八十年一月一日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  驗
	加速噪音


	81
	86
	86
	75
	78
	81

	
	
	原地噪音
	103
	103
	107
	95
	99
	99

	
	使用中車輛檢  驗
	原地噪音
	為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文件所載該車型之原地噪音檢驗值，加5 dB(A) 。但不能高於民國80年1月1日新車型審驗上限值。

	第二期

八十二年一月一日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  驗
	加速噪音


	78
	83
	83
	72
	75
	78

	
	
	原地噪音
	103
	103
	107
	95
	99
	99

	
	使用中車輛檢  驗
	原地噪音
	為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文件所載該車型之原地噪音檢驗值，加5 dB(A) 。但不能高於民國80年1月1日新車型審驗上限值。

	第三期

九十四年七月一日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  驗
	加速噪音


	76
	79
	82
	83
	72
	75
	78
	81

	
	
	原地噪音
	96

（100）
	97
	98
	99
	84
	90
	94
	94

	
	使用中車輛檢  驗
	原地噪音
	為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文件所載該車型之原地噪音檢驗值加5 dB(A)，民國94年7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不能高於94年7月1日新車型審驗上限值。

	第四期

九十六年一月一日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  驗
	加速噪音


	74
	77
	78
	80
	72
	75
	77
	80

	
	
	原地噪音
	96

（100）
	97
	98
	99
	84
	90
	94
	94

	
	使用中車輛檢  驗
	原地噪音
	為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文件所載該車型之原地噪音檢驗值加5 dB(A)，民國94年7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不能高於94年7月1日新車型審驗上限值。

	備註
	1.第一期及第二期管制標準係以76年9月17日修訂之CNS5799 D3058及本署92年12月9日公告之機器腳踏車噪音量試驗法進行測試。

2.第三期管制標準：

（1）係以92年1月13日修訂之CNS 5799 D3058進行測試。

（2）94年7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須符合第三期管制標準。

（3）機器腳踏車175c.c.以下人工排檔車加速噪音標準值為表列標準值加1 dB(A)。

（4）後置引擎之轎車、旅行車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之原地噪音標準值為100 dB(A)。

3.第四期管制標準：
（1）係以92年1月13日修訂之CNS 5799 D3058進行測試。

（2）96年1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須符合第四期管制標準。

（3）依汽車新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核（換）發廢止及抽驗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之新車檢驗，加速噪音標準值為新車型審驗標準值加1 dB(A)。

（4）配備直接噴射柴油引擎之轎車、旅行車、3.5公噸以下小客車及小貨車，新車型審驗加速噪音標準值為表列標準值加1dB(A)。

（5）總重2公噸以上越野車（符合70/156/EEC Annex II 4. off-road vehicles 規定之車輛）之新車型審驗加速噪音標準值，引擎功率(150 kW者為表列標準值加2 dB(A)；引擎功率<150 kW者為表列標準值加1 dB(A)。

（6）手排五檔以上之轎車、旅行車、3.5公噸以下小客車，其引擎功率>140 kW，且功率質量比>75 kW/公噸，並以三檔50 km/h測試出場車速超過61 km/h以上者，新車型審驗加速噪音標準值為表列標準值加1 dB(A)。

（7）後置引擎之轎車、旅行車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之原地噪音標準值為100 dB(A) (車輛引擎本體前端與車輛縱向中線垂直之交叉平面，若位於最前軸中心與最後軸中心之直線中點後方，則認定為後置引擎)。

(8) 總重大於3.5公噸以上並檢附相關文件證明供為消防救災用途之消防車、救災車（含消防車、救災車之底盤車），其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之加速噪音標準值，引擎功率<150kW者為81dB(A)；引擎功率≧150kW者為83dB(A)。


	名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民國 97 年 05 月 28 日 修正)

	 
	 

	第 43 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四千

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六十公里以上。

三、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

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違反第一項規定，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者，處汽車

駕駛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銷其駕

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三

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一項第一款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汽車駕駛人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未滿

十八歲之人，其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依第二十一條規定應同時施以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並得由警察機關公布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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